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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血液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、民营 

医院护理管理等 25 个学组的通知 

 
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： 

根据学会《关于增补推荐江苏省护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

专委会委员、学组成员的通知》（苏护会〔2017〕27 号）

精神，经过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推荐，并经九届九次常

务理事会讨论，审议通过了血液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（包括

主委、副主委）、民营医院护理管理等 25 个护理学组组员

（包括组长、副组长）名单（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特发

此文，请各市护理学会、省管医院下发到各有关单位及个人。 

本通知可到江苏省护理学会网站（www.jsna.org.cn）“学

会动态”栏目查阅并下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护会〔2017〕58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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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血液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录 

（按姓名首字母排序） 

2、民营医院护理管理等 25个学组成员名录 

（按姓名首字母排序） 

 

 

 

江苏省护理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

病医院 


